关于征集2021年度中关村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资金支持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支持中关村天使和创业投资快速健康发展，支持天使和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京科发〔2021〕13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京科金发〔2021〕50号），现将2021年度中关村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资金支持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中关村示范区开展天使和创业投资的投资机构。
二、项目申报
1.支持对象和支持内容
支持投资机构在中关村示范区开展天使和创业投资（即在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投资机构所投资企业完成该轮投资的工商变更），聚焦投资中关村示范区高精尖产业领域、具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引导早期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按照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投资风险补贴资金支持，单笔补贴不超过100万元，每年每家投资机构补贴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2.支持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投资机构需在北京注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含）以上，经营范围中应包含“投资”等相关字样；以受托管理资金进行投资的机构，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其受托管理基金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认缴受托管理资金规模在5000万元（含）以上，其中申请补贴的基金规模在2000万元（含）以上；
（2）所投资企业在申报时，需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或注册在中关村示范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符合中关村示范区高精尖产业领域、具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以及软件著作权等）；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自设立之日起到投资协议签订之日止不超过5年；投资机构对企业投资后所占股权比例不超过50%，且不为第一大股东；
（3）对于同一家投资机构对同一企业的投资行为曾获得中关村天使和创投风险补贴资金支持，该投资机构对该企业进行后续投资的，不再重复支持；
（4）投资机构于所投资企业在工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后递交申请材料；
（5）优先支持承诺将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时间超过5年的投资机构。
三、申报材料
（一）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申请书
（二）投资机构材料包括：
1.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投资机构章程复印件；
2.以受托管理资金进行投资的机构需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相关基金产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公示信息；
3.以受托管理资金进行投资的，如受托管理的基金为有限合伙制，需提供受托管理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如受托管理的基金为公司制，需提供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公司章程及委托管理协议；如受托管理的基金为契约型基金，需提供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签署的基金合同；
4.投资机构承诺将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时间超过5年的相关材料（有相关承诺的机构需提供）。
（三）所投资企业材料包括：
1.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所投资公司章程或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出具的股东名册中体现股东变更信息材料；
2.投资机构与所投资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复印件；
3.银行入资单复印件；
4.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列表（包括名称、类别、证书发放日期证书编号等信息）及复印件（累计不超过5份）。
四、征集要求
（一）申报材料需用A4纸打印，胶装成册，装订线在左侧，封面、骑缝加盖企业公章。中文如无特殊要求一律采用简体，字号为四号宋体，行间距为20磅，英文、罗马字符、阿拉伯数字均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一式两份。
（二）申请机构应承诺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并按照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要求提供相关申报材料的原件进行核验，若存在信息虚假情况，一经查实将取消申请资格。申报提交的相关材料仅用作当期当次评审使用，不再退回。
五、受理和咨询
（一）受理时间
2021年7月8日（星期四）至2021年7月22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快递或邮寄材料以寄出的标注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二）受理单位
中关村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胡晓敏、刘阳
电话：68945496
（三）申报方式
1.本次项目申报采取线下申报方式进行。请各申请机构将申报材料邮寄至受理单位，不接受闪送（含顺丰同城急送）、补件、换件、到付。
2.邮寄地址。收件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号海龙大厦L座16层；收件人：胡晓敏；邮编：100190。
3.请各申报单位在填写项目申报书和寄送材料时务必留好详细联系方式，以便联系。
（四）政策咨询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金融处 王艺陶
电话：55572339

附件：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资金申请书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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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资金

申请书









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所投企业：



二〇二一年七月

提交材料清单

一、投资机构资质材料
1.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支持资金申请表；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投资机构章程复印件；
2.以受托管理资金进行投资的机构需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相关基金产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公示信息；
3.以受托管理资金进行投资的，如受托管理的基金为有限合伙制，需提供受托管理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如受托管理的基金为公司制，需提供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公司章程及委托管理协议；如受托管理的基金为契约型基金，需提供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签署的基金合同；
4.投资机构承诺将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时间超过5年的相关材料（有相关承诺的机构需提供）。
二、所投企业材料
1.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所投资公司章程或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出具的股东名册中体现股东变更信息材料；
2.投资机构与所投资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复印件；
3.银行入资单复印件；
4.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列表（包括名称、类别、证书发放日期证书编号等信息）及复印件（累计不超过5份）。

天使和创业投资风险补贴支持资金申请书

	投资机构情况
	名称
	

	
	经营范围
	

	
	管理人登记编号①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开户银行
（具体至支行）
	
	开户账号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负责人
（副总及以上）
	
	
	
	
	

	
	联系人
	
	
	
	
	

	本次进行投资的基金产品情况②
	基金名称
	

	
	基金编号③
	

	
	基金认缴资本
（万元）
	

	所投资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所属分园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所属高精尖
产业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
软件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业

	
	企业简介
	（含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主要产品或服务、行业地位、发展规划等，400字以内）

	
	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万元）、投后股权占比
	
	投资协议签订时间
	

	
	本次融资后完成工商变更时间
	


	申请企业承诺
	本单位承诺：本申请表中所填报内容和所提交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登记编号为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登记编号。
2.以受托管理资金投资的机构填写该部分。
3.基金编号为投资企业所对应的基金产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的编号。













关于长期持有所投企业股权的承诺函
（模板）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本机构承诺将持有（所投企业全称）股权时间超过5年。
特此函至。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